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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.2.20 

法規依據：大葉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

升等案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，
提送校教評會

校教評會審議前，校教評會召集
人將送審人專門著作(作品、成就
證明、技術報告或實務成果)送請

校外學者專家審查

院長密送校教評會召集人：
1.送審人提送迴避名單
2.系、院教評會提出三倍推薦

名單(不含院級已遴用之外
審委員名單) 

校教評會召集人將該升等案之
系、院、校教評會推薦所有外審

名單(扣除院級實際已送外審
名單)以編號呈現並造冊

校教評召集人召集校教評會委員
三名以上現場隨機依序抽出校級

外審名單編號(含遞補若干人)，經
登記編號後，現場將籤條彌封並

由校教評會委員簽名

依序聯絡審查人審查意願，確定
審查人後，至校外掛號

郵寄送審人著作與表件資料

審查人意見回覆(約2~3週)
，若委員未依時寄回，應以電話

或mail提醒

校教評會委員合計推薦三倍外審
名單後密封送召集人

校教評會審議

以專門著作、體育成就證
明、技術報告或實務成果
送審者，須二人評分達70
分以上；以作品、藝術成
就證明送審者，須三人評
分達70分以上，始得就其
審查結果，視為外審通
過。

函知送審人與院教評會
未通過理由與救濟管道

校教評會總評通過後報請校長
核可後，報部審定。

通過未通過

相關資料含：
1致外審委員信函，特
別註明審查期限。

2.審查意見表
3.審查費領據
4.升等人送審著作
5.回郵掛號牛皮紙袋

委員寄回之審查意見表需重新
繕打、審查費核銷支出申請作

業

院教評會應提供送審人送審
著作所屬學術領域與學術專
長等資料供作校教評會遴選

外審委員參考

 


